湖滨区磁钟乡人民政府
关于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2023年以来，磁钟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依法治乡、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有力促进了全乡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一、健全工作机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乡长任常务组长，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在乡党委、政府有力领导下，各部门联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为全乡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示范创建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夯实责任，以更实举措增强法治建设
制定下发《磁钟乡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工作方案》，将各级指标融合汇总为106项具体指标和2项加分项、2项否决项，明确每项指标的责任部门，以清单化形式强化全乡各部门“一盘棋”意识。召开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推进会，明确到了责任部门和人员，压实责任，确保指标任务项项有人管，逐项有落实。
三、落实培训制度，提高行政执法能力
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将学法纳入中心组学习计划，形成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气。坚持学法与用法相结合，坚持法治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我乡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法治化管理水平，办好新时代人民满意的事营造良好法治环境。邀请乡、村两级法律顾问开展法治讲座，组织参加执法人员技能培训、法律知识考试，确保干部普法教育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积极推进机构改革，按照《河南省乡（街道）综合行政执法规范化实用手册队伍建设规范》的要求开展工作，明确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副大队长和队员岗位职责；完善综合行政执法配合联动机制，设立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清单，规范综合行政执法行为、执法流程、执法制度。加大对辖区内环境治理、违法占地、安全生产等领域的执法力度，大大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威慑力度。
四、聚焦阵地建设，打造现代服务体系
推行新型“一站式”法律服务，结合“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服务日活动，联合多个部门，实现群众诉求调处“一站解决”，及时了解村内矛盾纠纷情况，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建成磁钟乡公共法律服务站和8个行政村公共法律服务室，为群众提供公证咨询、法律援助联络、仲裁业务咨询、行政复议咨询、行政执法意见收集、立法民意采集，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成立“东方红社区警务团队”和“上四村社区警务团队”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深化“三零”创建活动，通过昼夜巡查，对辖区重点场所进行排查，并对重点人员进行服务管理，实时掌握动态，最大限度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提高公共突发事件防范处置能力。
五、加强法治宣传，营造浓厚法治氛围
认真贯彻落实“八五”普法规划，制定“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清单并形成日常宣传机制；细化普法内容、措施标准和责任。全面推行“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单位年度履职报告评议制度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深层次开展“法律明白人”培育工作，召开“法律明白人暨人民调解员”培训会，强化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充分利用开学季、传统节日、法律宣传日等时间节点，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今年先后开展了“开学第一课 送法进校园”，每月一主题法治宣传活动，“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服务日等多样化法治宣传活动。打造寺庄村“法治文化长廊”，深入浅出地宣传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激发群众的学法、用法热情，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增强依法维权能力。
六、工作中的存在问题
2023年，磁钟乡在法治政府建设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对标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还存在着一定的不
足，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办事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法治工作机构队伍有待进一步完善；二是行政执法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和行政执法责任制尚不到位；三是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有待进一步强化，对于普法依法治理和法治社会建设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工作缺乏长效机制，个别人员普法责任意识还有待加强。
七、2024年工作打算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推进政府行政法治化。健全法治建设工作机制，持续探索法治建设助力解决经济服务、民生发展中痛点难点问题，深化协同治理实践，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bookmark: _GoBack]二是坚守为民初心，搭起化解矛盾连心桥。聚焦信访积案化解攻坚，综合推进访源治理，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加大矛盾纠纷预防、排查、调处工作。
三是坚持靶向施策，营造普法强基好氛围。全方位推进“八五”普法，深入抓好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让群众知法、学法、懂法、用法，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